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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宝鸡市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源

节能改造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说明

一、实施单位及项目概况

（一）实施单位概况

1.项目主管部门--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概况

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位于陇县城关镇南大街 5 号，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116103270160100513，负责人刘荣华。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

正科级行政单位，局机关内设股室 4 个，下设事业单位 6 个，下设国有

企业 3 个。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住房建设和住房保障、工程建设、城

市建设、村镇建设、建筑业、房地产业、市政公用法律法规、规章，执

行国家、省、市、县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的方针、政策；拟订住房和城

乡建设事业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行业管

理。负责城市道路、排水、城市照明等市政基础设施以及供热、供气等

公用设施的维护和管理。

2.项目实施及运营单位--陇县城区热力有限公司概况

陇县城区热力有限公司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陇县城关镇体育路中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10327MA6XHAFA5H，法定代表人王波。陇县城区

热力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注册资本贰佰万元，陇县城区热力

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负责陇县城区集中供热生产、热力供

应。隶属于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管理。



2025年宝鸡市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源节能改造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

陕西众福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宝鸡市金台大道 17号科技大厦
————————————————————————5———————————————————————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源节能改造项目

2.项目支出属性：新增项目

3.项目主管部门：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项目实施及运营单位：陇县城区热力有限公司

5.建设地点：陇县南岸新城、上河郡

6.项目建设内容：拟对上河郡、南岸新城 2 座供热站进行清洁能源

节能改造。总供热面积 118 万平方米，供热负荷 47.2MW。主要建设内

容：新建 120 匹低温型空气源热泵机组 244 台，配套建设供热管网及辅

助设施。

7.项目建设期：20个月（2024 年 7月-2026 年 2月）

8.项目投资情况：

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17,637.25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4,665.13 万

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77.24 万元，预备费 797.12 万元，其他费用

897.77 万元。

9.项目筹资情况：项目总投资为 17,637.25 万元，其中：项目自有

资金 10,637.25 万元，占比 60.31%；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7,000.00

万元（2025 年申请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 万元，2026 年

申请发行 20年期专项债券资金 5,000.00 万元），占比 39.69%。

10.项目预期效果：该项目的实施，将极大改善城区企事业单位与

社区居民冬季采暖条件和采暖效果，也会促进供热行业的发展，在供热

安全、节能减排、碳平衡等方面带来较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同时也将

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该项目采用空气源热泵系统作为热源，充分利用

可再生能源，效率远高于燃煤锅炉和燃气锅炉。对优化能源供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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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能源多元化供应等，合理利用资源、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项目存续期内收益可达到 14,727.80 万元。因此，项目预期效果

良好。

11.项目报批情况：项目已取得了以下相关报批批复文件和手续。

详见表 1《项目批复情况一览表》。

表 1 项目批复情况一览表

序号 批复文件 批文号

1
《陇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源节

能改造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陇发改发【2024】415 号

2
《陇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源节

能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陇发改发【2024】434 号

3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陇县分局关于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

洁能源节能改造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函》
2024 年 8 月 20 日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号：

202561032700000100

5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登记表》 LX20240006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610327202400007 号

7
《陇县人民政府关于划拨上河郡供热站项目用地的批

复》
陇地发【2024】26 号

8 《土地租赁合同》 2023 年 1 月 1 日

9
《陇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源节

能改造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陇发改发【2024】450 号

二、评价要素

根据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要求，地方政府发行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的

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预测的客观性、资金筹措的稳定性（持续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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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收入）和充足性（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该项目

预测客观性、资金稳定性和充足性情况如下：

（一）项目预测的客观性

该项目投资预算合理，建设资金来源有保障，本次 2025 年拟申请

发行的 20 年期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 万元合理，符合陕西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陕西省 2024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相关要求，项目发行金额在财政部提前下

达陕西省 2025 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内。

（二）资金稳定性

按照实施方案，通过对 2025 年宝鸡市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源

节能改造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中资金稳定性的总体评价，认为该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均可以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入，在项目债券存续期内

各年度期末现金结余均大于零。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结果，该

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为 1.31 倍，可以使项目

资金稳定性得到保障。项目现金流情况详见表 2《年度项目现金流情况

表》和表 3《项目现金流情况汇总表》。

表 2 年度项目现金流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期末现金结余

2024 年 2,000.00 1,763.73 236.27

2025 年 10,257.30 9,366.97 1,126.61

2026 年 9,384.95 7,741.53 2,770.03

2027 年 2,002.50 1,570.85 3,201.69

2028 年 2,002.50 1,571.16 3,6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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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期末现金结余

2029 年 2,002.50 1,571.47 4,064.07

2030 年 2,504.99 2,073.11 4,495.95

2031 年 2,504.99 2,073.43 4,927.51

2032 年 2,504.99 2,073.74 5,358.76

2033 年 2,504.99 2,074.07 5,789.68

2034 年 2,504.99 2,074.39 6,220.28

2035 年 3,007.49 3,076.04 6,151.72

2036 年 3,007.49 2,576.37 6,582.84

2037 年 3,007.49 2,576.70 7,013.62

2038 年 3,007.49 2,577.04 7,444.07

2039 年 3,007.49 2,577.38 7,874.17

2040 年 3,509.98 3,079.07 8,305.08

2041 年 3,509.98 3,079.42 8,735.64

2042 年 3,509.98 3,079.77 9,165.85

2043 年 3,509.98 3,080.12 9,595.71

2044 年 3,509.98 3,080.48 10,025.21

2045 年 4,012.48 6,082.18 7,955.51

2046 年 4,012.48 8,447.18 3,520.80

合计 80,787.01 77,266.21 -

表 3 项目现金流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现金总流入 现金总流出
期末现金

结余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63,149.76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48,421.96

3,520.80

申请发行债券 7,000.00 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17,637.25

自有资金投入 10,637.25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11,207.00

小计 80,787.01 小计 77,2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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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现金流情况可说明 2025 年宝鸡市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

源节能改造项目专项债券的预计收益，可以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入，

项目风险防范措施也基本可以使得项目资金稳定性得到保障。

（三）资金充足性

1.项目投资与筹资情况

按照该项目实施方案，该项目计划总投资成本为 17,637.25 万元，

其中：

（1）项目自有资金投入 10,637.25 万元。

（2）项目计划发行 20年期专项债券资金 7,000.00 万元。

2.项目融资情况

（1）债券融资：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7,000.00 万元（其

中：2025 年申请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 万元，2026 年申

请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资金 5,000.00 万元），年利率按 3.00%预算，

预计专项债券利息合计为 4,200.00 万元；按照发行额 0.1%预计专项债

券发行费用共计为 7.00 万元。该项目专项债券本金、利息以及发行费

用等融资本息共计 11,207.00 万元。

（2）其他融资：无。

3.项目现金流情况

（1）现金流入情况

项目现金总流入为 80,787.01 万元，其中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63,149.76 万元，自有资金流入 10,637.25 万元，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7,000.00 万元。

（2）现金流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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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金总流出为 77,266.21 万元，其中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48,421.96 万元，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17,637.25 万元，融资活动现金流

出 11,207.00 万元。

以上详见表 2《年度项目现金流情况表》和表 3《项目现金流情况

汇总表》。由此可以得出，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期末现金结余均大于

零，项目的现金流入可以覆盖债券本息。

4.项目收益情况

该项目债券存续期内预期收益 14,727.80 万元（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63,149.76 万元—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48,421.96 万元）大于融资本息

11,207.00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 2025 年宝鸡市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

源节能改造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平衡表 4-1 和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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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2025 年宝鸡市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源节能改造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平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一 现金流入 80,787.01 2,000.00 10,257.30 9,384.95 2,002.50 2,002.50 2,002.50 2,504.99 2,504.99 2,504.99 2,504.99 2,504.99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63,149.76 0.00 2,002.50 2,002.50 2,002.50 2,002.50 2,002.50 2,504.99 2,504.99 2,504.99 2,504.99 2,504.99

2 债券融资流入 7,000.00 0.00 2,000.00 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自有资金流入 10,637.25 2,000.00 6,254.80 2,382.4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现金流出 77,266.21 1,763.73 9,366.97 7,741.53 1,570.85 1,571.16 1,571.47 2,073.11 2,073.43 2,073.74 2,074.07 2,074.39

1 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17,637.25 1,763.73 8,818.63 7,054.8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11,207.00 0.00 2.00 14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 支付债券利息支出 4,200.00 0.00 0.00 135.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2 债券还本支出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3 债券发行费 7.00 0.00 2.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48,421.96 0.00 546.34 546.64 1,360.85 1,361.16 1,361.47 1,863.11 1,863.43 1,863.74 1,864.07 1,864.39

三 当期现金结余 - 236.27 890.34 1,643.43 431.66 431.35 431.04 431.88 431.56 431.25 430.92 430.60

四 期初现金 - 0.00 236.27 1,126.61 2,770.03 3,201.69 3,633.03 4,064.07 4,495.95 4,927.51 5,358.76 5,789.68

五 期末现金 3,520.80 236.27 1,126.61 2,770.03 3,201.69 3,633.03 4,064.07 4,495.95 4,927.51 5,358.76 5,789.68 6,2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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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25 年宝鸡市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源节能改造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平衡表续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一 现金流入 80,787.01 3,007.49 3,007.49 3,007.49 3,007.49 3,007.49 3,509.98 3,509.98 3,509.98 3,509.98 3,509.98 4,012.48 4,012.48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63,149.76 3,007.49 3,007.49 3,007.49 3,007.49 3,007.49 3,509.98 3,509.98 3,509.98 3,509.98 3,509.98 4,012.48 4,012.48

2 债券融资流入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自有资金流入 10,637.2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现金流出 77,266.21 3,076.04 2,576.37 2,576.70 2,577.04 2,577.38 3,079.07 3,079.42 3,079.77 3,080.12 3,080.48 6,082.18 8,447.18

1 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17,637.2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11,207.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210.00 5,075.00

2.1 支付债券利息支出 4,20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75.00

2.2 债券还本支出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0.00 5,000.00

2.3 债券发行费 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48,421.96 2,866.04 2,366.37 2,366.70 2,367.04 2,367.38 2,869.07 2,869.42 2,869.77 2,870.12 2,870.48 3,872.18 3,372.18

三 当期现金结余 - -68.55 431.12 430.79 430.45 430.11 430.91 430.56 430.21 429.86 429.50 -2,069.70 -4,434.70

四 期初现金 - 6,220.28 6,151.72 6,582.84 7,013.62 7,444.07 7,874.17 8,305.08 8,735.64 9,165.85 9,595.71 10,025.21 7,955.51

五 期末现金 3,520.80 6,151.72 6,582.84 7,013.62 7,444.07 7,874.17 8,305.08 8,735.64 9,165.85 9,595.71 10,025.21 7,955.51 3,5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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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几方面因素，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该项目债

券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净现金流。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

结果，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为 1.31[（业务活动

现金流入 63,149.76 万元—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48,421.96 万元）/融资活

动现金流出 11,207.00 万元]，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项目能够满足

资金筹措稳定性及充足性的要求。

三、与项目相关的财务风险

我们注意到，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中制定了针

对财务风险的应对措施：

1.按照债券发行期限和额度，在项目年度预算中编列债券还本准备金

专项预算，逐年提取还本资金，减少年度收入不确定性对债务还本造成的

影响。如确实出现收入无法按时实现的情况，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规定，因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

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

转偿还，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可按此规定发行专项债券先行偿还。

2.加强对经费的管理，坚决压缩不合理支出，减少资金的浪费，保证

还本付息资金。在项目存续期间，将项目的还本付息资金纳入项目综合预

算管理，列为优先支付专项预算项目，以确保按时支付本息。

3.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方式及

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适当增大流动比

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四、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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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

求，并结合对 2025 年宝鸡市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源节能改造项目专

项债券实施方案的分析，我们认为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发行专项债

券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以上项目

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其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入充分满足项目建成后的

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

陇县城区集中供热清洁能源节能改造项目的资金需求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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